
四、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

东莞市水乡新城实验大道（一期）工程监理 施工监理招标 SXBSXC12500802 的评标工

作已经完成，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。按规定，现将中标候

选人情况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中标候选人情况表

1、投标单位基本情况

投标人名称 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 966 号 5-7 楼

营业执照号 91360106723923511F
注册资金（万

元）
5140.80

法定代表人

姓名
贾明

技术负责人

姓名
徐进根

经营范围

各类工程建设监理、咨询、标底编制、工程预、决算、招投标代理:工程项目管理:

工程咨询:计算机软硬件、网络设备研发、销售、技术服务:计算机系统集成;住宿、

餐饮(仅限分支机构)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。

资质、等级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

2、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

投标保证金

递交形式
/

投标保证金

递交金额
/

投标有效期
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

日起计算 120 日
质量要求

严格按照施工监理规范

开展工作，工程交竣工验

收的质量评定均达到国

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

的合格标准。注：验收必

须符合《关于规范政府采

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的

通知》及《东财[2023]123

号》相关要求。

安全目标

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

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确保项目建设

期内施工过程符合安全、文明施

监理服务期限

东莞市水乡新城实验大

道（一期）工程监理期限

包括监理各阶段的全部



工管理规范，杜绝安全事故的产

生。

时间，总监理服务期限约

为 46 个月（从监理合同

签订之日起至工程缺陷

责任期满之日止），其中

从招标人发出的《监理进

场通知书》之日起计至完

工之日止（实际开工日期

以招标人的书面通知为

准；完工日期为竣工验收

合格日），施工阶段监理

责任期暂定为 22 个月，

保修期（含缺陷责任期阶

段）暂定为 24 个月

投标总报价（元） 小写： 3966441.27 元

其他纳入评审评分

的承诺

（如果有）

无

备注 /

（二）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

总监理工程

师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

马敬蕾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

职称证
B0822301010

0004466

湖南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

厅

2022年12月31

日

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00835595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

2023年12月08

日

业绩项目名称 ...



总监理工程

师（备选）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

/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

职称证 / / /

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/ / /

业绩项目名称 ...

（三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

序号 项目名称
长度（跨度）m

（规模情况）
完成时间

1 中医药科创城建设一期项目监理

中医药科创城建设一期

项目(核心区星海湖环

境提升工程、核心区道

路提升工程、核心区新

建路网工程、场地平工

程)。

竣工日期：2020 年 10

月 24 日

2 景德镇市沿江西路一期道路工程

沿江西路一期道路工

程，道路全长约 3.2 公

里，红线宽 30 米,含

45m 双箱双室下穿箱涵

一座。

竣工日期：2022 年 5

月 1 日

3
红谷滩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

红谷滩污水处理厂总规

模为 40 万 m3/d，分二

期建设，一期工程已建

处理规模 20 万 m3/d，

本工程扩建处理规模 20

万 m3/d，处理后尾水排

放 执 行 GB18918-2002

一级 A 标准

竣工日期：2021 年 3

月 31 日

4 南昌市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工程项目(青 对青山湖污水处理厂进



山湖污水处理厂) 行提标改造，提标改造

后污水处理规模不变，

尾水排放标准由一级 B

标准提高到一级 A 标准

竣工日期：2021 年 8

月 31 日

5
南昌航空科创城配套设施建设项目-鲤

鱼洲公路拓宽工程监理项目

道路总长约 14.1Km，原

道路宽 12 米，本工程拓

宽道路宽度 27 米，道路

等级为城市次干道

竣工日期：2023 年 7

月

……

备注：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等规定和国家发改

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投标人或其它利

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

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

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 10 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

部门提出投诉。

2、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，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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